
 

  

主 旨：公告瑞軒期貨(FIHAF)契約調整及停止交易事宜 

說  明： 

⼀、 依股票期貨契約交易規則第 21 條、第 22 條、第 35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臺灣證券交易所 113 年 9 月 4 ⽇臺證上⼀字第 11300171531 號函及臺證上⼀字

第 1130017153 號公告瑞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公司股票代號：2489)現金減資換

發股票相關事項，每千股換發新股票 918.7947575 股及每股退還股款

0.812052425 元。 

三、 旨揭契約調整生效日、停止交易期間、恢復交易日、調整契約月份、調整內容、加

掛標準契約及部位限制等，詳列如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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